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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婚嫁丧葬

一般达到结婚年龄，男女年纪相差不大，愿结为夫妻者，双方先告之父母以

示尊敬，然后交换佛珠、耳环等饰品和礼物，算是订婚，尔后请喇嘛占卜，认为

可婚后，双方择吉日行婚。

结婚时，男方邀亲人二三十人，华装骏马送新郎到新娘家中，新娘先向“灶

神”和父母献哈达、叩礼，父母致祝词后，新郎又向“灶神”和岳父母献哈达、

施礼，礼毕，新郎率队，新娘随后，前往新郎家中，新郎新娘又依次向“灶神”

献哈达，新娘接着向公公婆婆献哈达、叩礼，后入洞房。这时，亲朋好友便开始

庆贺，轮番歌舞。

婚后男女不同居，三日后新郎送新娘回娘家，数日后新郎先返回家，再过一、

二日新娘才回婆家，这时新郎新娘才同居过夫妻生活，这是理塘县一般婚礼的俗

定程序。

离婚也很简单，双方同意后，各带着自己的物品回家即可。若有子女，娶妻的

为男方所有，招婿上门的为女方所有，或送寺庙为僧、尼，属双方共有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理塘县的婚礼有很大的改变，破除了过去的一些陈规陋习，广

泛提倡婚事新办，主张简朴节约，领取结婚证后，将婚期选在各种节日，以示“双

喜临门”。

理塘县的丧葬方式有天葬、水葬、土葬、塔葬、岩葬等六种。

一、天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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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死尸用畜力或人力于拂晓舁往荒郊野外的天葬场后，点燃干牛粪，待牛粪

燃透后，再向火内撒糌粑面，秃鹫和乌鸦见浓烟升空，便成群飞落于尸旁等候。

由专业人员先剥掉裹尸衣，使其裸而匍卧，再用利刀顺尸体肋骨割成条状，使秃

鹫食之方便，吃完肉后用斧头砸碎骨头，拌上糌粑面、白糖喂之。主葬喇嘛在一

旁持法器、念“往生咒”，直到尸骨被吃完为止。能将骨头吃净最好，其意是亡灵

升天了，若两天后还有残存尸骨，家人就拣起投入河中或就地凿坑掩埋。天葬多

用于牧区或缺柴远水之地。

二、水葬

人死后即请喇嘛念经、占卜，算好出殡时辰，将尸体运至固定抛尸点，再将

死尸去其衣鞋，将尸体肢解后捆上石头，投入河中即算完毕。在枯水季节，也有

将尸体浅埋于近水边，待河水上涨时冲走，也有占卜后不宜马上水葬的，先行土

葬，待一年后再起出火化，将骨灰撒入河中水葬。

三、土葬（也称墓葬）

是将死尸深埋于黄土之中的一种安葬方法。过去，县境内多数地区的藏民只

把土葬用于夭折的幼儿及孩童，成人皆不用土葬，唯独热柯区的群众有土葬习俗；

但与汉族人的土葬方式不尽相同。热柯地方的人死后将尸体装入大坛子或大笼子

中，把坛口或笼口封严，埋入一丈余深的坑中，地面不起坟堆，不占地盘。也有

将尸体火化后的骨灰用木匣、瓦罐装好土葬的，还有将天葬后残存的尸骨土葬的。

四、火葬

人死后请喇嘛念经占卜，确定吉时吉地，将尸体运至卜定的地点，放在大堆

干柴上，浇上酥油点火焚烧，尸体火化后，将骨灰和焚地泥土用水调匀，放在模

型中制成拳头大小的“骨灰塔”，送至附近的“塔墓”（木石砌成，高约丈余，内

空，侧有小门洞，顶部似塔形）安放。也有将骨灰装入木匣或瓦罐内，存放室内

保存或土葬于向阳山坡，还有将骨灰撒入大地、江河的。

五、塔葬

塔葬是大喇嘛、活佛享有的最高级葬法。大喇嘛、活佛圆寂（死亡）后，先

装进木桶内，用盐腌尸，使尸体血水浸干后才火化，火化后把骨灰装在金银制成

的小塔内，塔身镶嵌有珊瑚、玛瑙、珠宝等价值昂贵、工艺精美的装饰品，永作

纪念。

六、岩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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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时热柯区的噶举派（白教）喇嘛有此风俗。白教喇嘛老而修行，结舍于岩

穴之间，大而丰楹。据说有一位喇嘛在洞口跏跌而坐，口诵佛经，十余年不离洞，

不饮食，只呼吸空气。有俗人布施，喇嘛不予接受，布施者只好将饮食置于窗洞

间离去。喇嘛圆寂后尸体坐立不倒，呈跏趺姿势。现热柯的深山老林洞穴里，其

遗骸犹存。

第一章 人物选介

一、帕巴拉·格列朗杰

帕巴拉.格列朗杰，男，藏族，1940 年 1 月 5 日出生，四川省理塘县藏坝乡安

多村人，无党派，1950 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大学学历，2005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

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，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名誉主席，世界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

之一，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，西藏佛教协会名誉会长。

1942 年被认定为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，后在昌都强巴林寺

学习藏文和经书。1951～1956 年，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。1952 年至 1959

年，在西藏色拉寺学经。1956～1959 年，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、西藏自治区

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。1959 年 4 月～1965 年 8 月，任西藏昌都专署代专员、专

员，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，全国政协

副主席。1965 年 9 月～1967 年 1 月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

副主任。1967 年 1 月～1977 年 12 月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由于受“文化大革命”

冲击，下放到居委会劳动改造。1977 年 12 月～1979 年 8 月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

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。1979 年 8 月～1983 年 4 月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西藏自

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，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西藏佛教

协会名誉会长。1983 年 4 月～1993 年 1 月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，西藏自治区人大

常委会副主任，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西藏佛教协会名


